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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3             证券简称：上海梅林           公告编号：2019-046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邮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企业中标公司下属企业在江苏省高邮市的种猪养殖基

地建设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或“公司”）子公司

光明生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生猪”）全资子公司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高邮品旺”）将在江苏省高邮市八桥镇农业科技生态园内，规

划建设年饲养法系纯种大约克母猪 2400 头的种猪养殖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种猪猪舍 40843.35 ㎡及其配套设施等。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每年向市场提

供优质法系二元种猪 16500头，优质商品猪 38500 头的能力。 

项目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了招

标公告，通过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对主体施工、办公楼装修、

工程监理等部分履行了招投标流程。本标的所涉及的一期工程（猪舍部分）施工

项目（以下简称“标的项目”）共有三家企业参与竞标，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

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海海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建设”）以 4290.36

万元的价格中标。标的项目招标工作完成后，交易双方就项目建设的具体方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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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条款进行了沟通并已达成共识，现拟就此项工程签订建筑施工合同。 

高邮品旺为本公司孙公司，公司子公司光明生猪持有高邮品旺 100%股权；

海城建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集团”）

全资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四公司”）的子公司，

五四公司持有海城建设 51%股权。因此，高邮品旺、海城建设均系同一实际控制

人光明集团的下属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本关联交

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高邮品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10月 17日 

公司住所： 高邮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翟维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光明生猪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 

经营范围：畜牧业技术研发，畜禽养殖销售，种畜禽生产及精液销售，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销售，养殖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高邮品旺总资产 4,847,486.93 元，净资

产 4,758,564.34 元，2018年 1-12月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41,435.66 元。 

未经审计，截止 2019年 7月 31日，高邮品旺总资产 14,645,107.32 元，净

资产 14,323,792.72 元,2019年 1-7月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434,771.62 元。 

2、海城建设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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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海城建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5月 27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星安路 118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53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郎书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五四有限公司 51%股份，为海城

建设控股股东。 

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房屋

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防水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防腐保温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园林古建筑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绿化养护；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械设备（除特种

设备、农业机械）安装维修；机电设备维修；建设工程招标代理；从事货物进出

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批发、零售。【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海城建设总资产 53,292,645.64 元，净

资产 36,971,994.34 元，2018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66,086,782.68 元，净利润

4,502,909.61 元。 

未经审计，截止 2019年 7月 31日，海城建设总资产 53,117,896.92 元，净

资产 35,901,713.60 元,2019 年 1-7 月营业收入 15,478,924.52 元，净利润

-1,070,280.74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高邮市农业生态园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猪

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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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高邮市东八桥镇境内国家农业科技生态园内，拟规划建设年饲养法

系纯种大约克母猪 2400 头的种猪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种猪猪舍

40843.35㎡及其配套设施等。 

项目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了招

标公告，通过江苏建友兴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对主体施工、办公楼装修、

工程监理等部分履行了招投标流程。本标的所涉及的一期工程（猪舍部分）施工

项目共有三家企业参与竞标，海城建设以 4,290.36 万元的价格中标。 

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项目采用固定单价报价。实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招标，建设工程合同采用“固定单价合同”，以体现风险共担

的原则。由招标人提供工程量清单，投标人以工程量清单及图纸为基础填报相应

的单价并计算合价。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市场风险和招标人对工期、

质量等的要求，并计入综合单价，中标后竣工结算时综合单价不予调整（但招标

文件和合同约定允许调整除外）。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方 

甲方（发包人）：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上海海城建设有限公司 

(二) 交易标的 

本合同标的为高邮市农业生态园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猪舍部

分）。项目工期为 180 天。 

(三) 承包范围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和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 

(四) 合同价款 

合同基本价款为人民币 42,903,652.86元【即人民币（大写）肆仟贰佰玖拾

万叁仟陆佰伍拾贰元捌角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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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结算。 

工程结算价=合同价±变更工程费用±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可以调整的价格。 

(五) 支付方式 

本工程无预付款，按工程进度分批结算。 

本工程须经审计部门审计，并以审计结论作为双方结账依据。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生猪养殖规模，项目资金由高邮品旺自

筹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高邮农业科技生态园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对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

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并不参与表决。因此，董事吴通红、沈步田、汪

丽丽回避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赞成 6票，弃权 0 票，反对

0票。 

2、会前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就《关于孙公司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高邮农业科技生态园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事宜，经审议，我们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将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作为上海梅林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参加了公司2019年9月11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就《关于孙公司高邮品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高邮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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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生态园种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

交易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此次上海海城建设有限公司中标高邮种猪繁育基地一期工程（猪舍部分）施

工项目的事项，系经过公开招标流程中标，招投标过程合法合规，交易定价合理，

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吴通红先生、沈步田先生、汪丽丽女士

已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会议决议有效，独立董事同意该等关联

交易事项。 

5、关联交易需要履行的其他程序 

根据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上述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未与其他关联人

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2日 


